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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漁會信用部辦理抵押權登記用印作業規範（範本） 

一、為簡化本會信用部(以下簡稱信用部)授信案件辦理抵押權登記用印作業，依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 102年 11月 15日農金二字第 1025071217號函，特訂定本作業規範。 

二、信用部辦理授信案件係採分層負責授權制度，依程序完成授信案件評估及審議，授權各

級有權核貸人員核定。授信案件辦理抵押權登記之相關用印作業，屬經常性之一般事務，

得授權內部權責單位辦理用印。 

三、信用部辦理抵押權登記用印之印鑑，報請理事會核定後，依方式（○）辦理(下列方式擇

一)： 

  (一) 本會「圖記」及「理事長○○○專用章」： 

1.製發、更換：檢附主管機關核准之「圖記證明」（附件一），函送地政事務所備查，

圖記證明之代表人印鑑章，應為「理事長○○○專用章」。 

2.保管、使用：依本會圖記、印鑑保管規定辦理。 

(二) 本會「圖記」及「理事長私章」： 

1.製發、更換：檢附主管機關核准之「圖記證明」（附件二），函送地政事務所備查，

圖記證明之代表人印鑑章，應為「理事長私章」。 

2.保管、使用：依本會圖記、印鑑保管規定辦理。 

(三)授權信用部辦理抵押權登記之職章。 

1.製發、更換：填寫「委託書暨印鑑卡」（附件三），報經權責主管核定授權及用印

後，函送地政事務所備查，委託書暨印鑑卡之被授權章，應為代理

人之職章樣式，如○○農(漁)會信用部主任章。 

2.保管：由信用部主任或指定之專人保管及用印，但保管人員不得為授信經辦人員。 

3.使用： 

(1) 承辦人員申請用印時，須於信用部抵押權用印登記簿(附件四)詳實登載。 

(2) 經權責主管核定。 

(3) 文件核定後，送至信用部印信保管人員用印。 

四、本作業規範提經理事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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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部辦理抵押權登記用印作業流程 

一、信用部辦理抵押權登記之印鑑製發及保管流程 

(一)信用部辦理抵押權登記之印鑑為「圖記」及「理事長○○○專用章」 

 

 

 

 

 

 

 

 

 

 

 

 

(二)信用部辦理抵押權登記之印鑑為「圖記」及「理事長私章」 

 

 

 

 

 

 

 

 

 

 

 

 

保管 

函送 

農會漁會信用部 

依本會圖記、印鑑保管規

定，將圖記及理事長專用章

交由分層負責授權單位保

管及用印。 

農會漁會信用部 

檢附文件： 

主管機關核准之「圖記證明」。 

 

註：圖記證明之代表人印鑑章，

應為「理事長○○○專用章」 

地政事務所 

備查 

保管 

函送 

農會漁會信用部 

依本會圖記、印鑑保管規

定，將圖記及理事長私章交

由分層負責授權單位保管

及用印。 

農會漁會信用部 

檢附文件： 

主管機關核准之「圖記證明」。 

 

註：圖記證明之代表人印鑑章，

為「理事長私章」 

地政事務所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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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用部辦理抵押權登記之印鑑為授權信用部辦理抵押權登記之職章樣式 

 

 

 

 

 

 

 

 

 

 

 

 

二、信用部申請用印流程 

(一)信用部辦理抵押權登記之印鑑為「圖記」及「理事長○○○專用章」或「圖記」及

「理事長私章」 

 

 

 

 

 

 

(二)信用部辦理抵押權登記之印鑑為本會授權信用部辦理抵押權登記之職章樣式 

 

 

 

 

 

 

 

保管 

核准 

函送 

農會漁會信用部 

將授權辦理抵押權登記之

印鑑交由信用部主任或指

定之專人保管及用印。 

註：保管人員不得為授信

經辦人員 

農會漁會信用部 

填寫「委託書暨印鑑卡」

呈報權責主管核定授權及

用印。 

地政事務所 

備查 

農會漁會信用部 

檢附：「委託書暨印鑑卡」 

核定無誤 呈核 

覆核/主管 

呈總幹事或依分層

負責規定授權各層

主管核定。 

承辦人員 

辦理抵押權設定、塗

銷及內容變更時，應

於信用部抵押權用印

登記簿上詳實登載。 

保管單位 

辦理用印 

核定無誤 呈核 

覆核/主管 

經權責主管核定。 

承辦人員 

辦理抵押權設定、塗

銷及內容變更時，應

於信用部抵押權用印

登記簿上詳實登載。 

信用部 

信用部印信

保管人員用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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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    ○    
市

縣 政府圖記證明 

農  （  漁  ）  會 

名    稱  ○ ○ 農（漁）會 

地    址  

統一編號  

代表人 

職稱姓名 

 ○ ○ ○ 

圖記及 

代表人印鑑章 

 

表列圖記及代表人印鑑章經核相符特此證明 

         （主管職銜

機關印信    簽  名  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PS：統一編號請填「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公司統一編號」，二者皆無者，請填 
「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 紙張格式：    磅白色 

 mm×mm      道林紙 ） 

○
○
農(

漁)

會

圖
記 

 

 

理
事
長
○
○
○

專
用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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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    ○    
市

縣 政府圖記證明 

農  （  漁  ）  會 

名    稱  ○ ○ 農（漁）會 

地    址  

統一編號  

代表人 

職稱姓名 

 ○ ○ ○ 

圖記及 

代表人印鑑章 

 

表列圖記及代表人印鑑章經核相符特此證明 

         （主管職銜

機關印信    簽  名  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PS：統一編號請填「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公司統一編號」，二者皆無者，請填 
「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 紙張格式：    磅白色 

 mm×mm      道林紙 ） 

 

理
事
長
私
章 

 

○
○
農(

漁)

會

圖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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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委  託  書  暨  印  鑑  卡 

委  託  人：○ ○ 農（漁）會  

            代表人  ○ ○ ○ 

代  理  人：○ ○ 農（漁）會 信 用 部 

            信用部主任 ○ ○ ○ 

本會印鑑及

委託人職章

式樣 

 

 

 

 

 

本部印鑑及

代理人職章

式樣 

 

 

 

 

 

委 託 事 項 抵押權設定、變更、塗銷登記事項 

啟  用  日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      註  

（ 紙張格式：    磅白色 

 mm×mm     道林紙 ）

○
○
○(

代
表

人) 

 

○
○
農(

漁)

會

信
用
部
主
任
章 

○
○
農(

漁)

會

圖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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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用 部 抵  押  權  用 印 登 記 簿 

日期 借款人 設定金額 用途 承辦人員 覆核 主管 用印人員 

        

        

        

        

        

        

        

        

        

        

        

        

 

附件四 


